互联网＋护理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总体建设目标与原则
1.1 项目总体目标：

 建设一个集“服务申请、智能派单、全程监管、质量评价与结算支付”于一体的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综合管理平台。平台需连接医院、护士、患者（服务对象）三方，实现院内护理服务向社区和家庭的安全、高效、可追溯延伸，提升护理资源利用效率与管理精细化水平。

1.2 核心建设原则：
合规性与安全性原则： 必须严格遵循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及国家卫健委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相关政策。优先采用等保三级或以上安全架构。

以患者为中心原则： 患者端操作流程应简洁、清晰，符合各年龄段用户使用习惯，并提供必要的操作指引与客服支持。

流程闭环原则： 实现从预约到评价的全流程线上化管理，关键节点信息可追溯、可审计。

详细功能模块详解
注:平台软件参数请参考《互联网＋护理服务项目需求（2）》文件
2.1：患者端（微信公众号/小程序）
	功能大类
	具体需求描述

	实名认证
	对接公安系统或银联认证，实现患者及家属的实名身份验证。

	服务项目展示
	图文展示我院提供的“互联网+护理”项目清单，包括项目名称、简介、适用人群、价格、预计时长、所需材料等。

	在线预约
	患者可选择服务项目、预约时间、填写详细地址、病情描述、上传相关病历或图片。

	订单管理
	查看订单状态（待接单、已派护士、服务中、已完成）、订单详情、取消订单（在允许时间内）。

	在线支付
	集成医保脱卡支付（如当地政策支持）、自费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，支付成功后生成电子发票。

	服务过程跟踪
	查看护士实时位置（服务途中）、护士信息、服务开始与结束确认。

	评价与反馈
	服务完成后，可对护士服务质量、操作规范性、服务态度等进行多维度评价和文字反馈。


2.2：护士端（专用APP）
	功能大类
	具体需求描述

	实名认证与资质管理
	护士需上传执业证、资格证，由医院管理员审核通过后方可上岗。

	任务接收与确认
	自动接收派单任务，显示患者信息、服务项目、地点、时间。护士可抢单或由系统智能派单。

	导航与行程管理
	集成地图导航至服务地址，支持记录行程轨迹。

	服务执行与记录
	在线签署知情同意书，按标准流程执行服务，并通过APP记录关键生命体征、执行项目、耗材使用等，支持拍照（脱敏处理）上传。

	安全防护与应急
	配备“一键报警”功能，触发后通知医院管理员及紧急联系人。服务全程可开启录音（需患者知情同意）。

	个人中心
	查看个人排班、绩效收入、历史订单、患者评价汇总。


2.3：医院管理后台（PC Web端）
	功能大类
	具体需求描述

	服务项目管理
	对服务项目进行上/下线、定价、服务时长、适用人群等参数配置。

	护士人员库管理
	对签约护士进行资质审核、分组（如伤口造口组、PICC组）、排班、服务范围与权限管理。

	订单智能调度中心
	系统根据订单需求（项目、地点、时间）、护士资质、位置、负荷等规则，自动或手动分派订单。

	财务与结算管理
	自动生成护士劳务结算单、平台服务费统计、对账报表，支持与医院内部财务系统对接。

	数据统计与分析
	多维度统计服务量、收入、患者来源、病种分布、护士工作量、满意度等，并生成可视化报表。


三、非功能性及集成需求

3.1 系统性能要求：
1. 患者下单到支付成功，平均响应时间 ≤ 3秒。

2. 管理后台复杂查询操作响应时间 ≤ 5秒。

3. 系统支持至少500个护士同时在线，高峰期并发用户处理能力不低于1000。

3.2 安全与合规要求：
等保三级： 项目上线前必须通过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测评，并提供测评报告。

数据隐私： 患者数据全流程脱敏展示，传输与存储加密。未经授权，护士无法查看非本人订单的完整患者信息。

审计日志： 所有用户的关键操作（登录、接单、记录、审核等）均需记录不可篡改的审计日志。

3.3 系统集成要求：
1. 必须提供标准API接口，与我院HIS系统对接，实现患者基本信息校验、部分病历信息调阅（在获得授权前提下）。

2. 必须与我院预约挂号平台或微信公众号用户体系打通，实现用户统一管理。
3.4部署与运维要求：
1. 采用云端SaaS部署或本地化部署（需明确），供应商需提供3年7x24小时运维服务及免费功能升级。

2. 需提供完整的技术文档、管理员手册和用户培训方案。
3.5患者服务收费标准及收款方式

1.收费标准：严格执行“互联网+护理”收费规范,按照“上门服务费+医疗服务价格”的方式，其中：上门服务费175元/人次(按医务人员数计算)；提供的医疗服务、药品、医用耗材等，收费执行相应医药价格政策。

 2.收款方式：患者通过中标单位的服务平台自主选择上门护理服务，确认订单后进行线上支付，费用由中标单位统一收取，并由中标单位负责开具合规发票给患者。

3.6结算办法

结算标准最高限价：90元/次（含税包干价，包含保险费、交通费及其他费用等）。

2.结算办法：(1).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中标单位支付预付款3万元到医院指定账户。(2).按月结算，每月20号前，中标单位向医院提交上月护理服务费用结算申请及相关凭证（如服务记录单、费用明细、交通票据等），经医院确认后，中标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应付服务费。如因中标单位平台系统等原因未能按时支付的，医院则从预付款中扣除应付服务费。中标单位累计出现2次以上（含2次）未能按期支付服务费的，医院方有权提前终止合作。
